
《 2007 年防止賄賂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有關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  
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  

目的  

 本文件載述政府當局：  

(a )  建 議 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修正案 ) (見 下 文第 2
及 3 段 )；以及  

(b)  對 於 公 眾 可 能 認 為 廉 政 公 署 (廉 署 )不 會 獨 立 及 公 正

地調查針對行政長官的貪污投訴的回應 (見下文第 4
至 10 段 )。  

(A)  政府當局建議的修正案  

2.  委員關注，他們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九 )項履行

其憲制職能時披露律政司司長轉介個案所提供的資料，可否

獲得豁免。為了回應委員的關注，當局建議提出修正案 (載於

附件 A )，訂明：  

(a )  立 法 會 議 員 可 為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或 為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 九 )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而 向 立 法 會 秘 書 長 (秘 書 長 )披 露 律 政 司 司 長 轉

介個案時提供的資料；  

(b)  秘書長可向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披露根據上文 (a)項
取 得 的 資 料 ， 惟 秘 書 長 須 ( i )信 納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根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或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有 合 理 需 要 作

出該項披露；及 ( i i )得到立法會主席事先批准；以及  

(a )  根據上文 (b)項給予批准時，立法會主席必須信納為

使 立 法 會 能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或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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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有 合 理 需

要作出該項披露。  

3 .  此 外 ， 當 局 建 議 修 正 案 應 包 括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制 定

《 2007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該命令 )後
作 出 的 若 干 相 應 修 訂 。 該 命 令 把 現 行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第 4(2)、 5(2)、 6(2)及 9(1)條的“索取或接受”賄賂的罪行納

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附表 2 內，以便更妥善履行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訂的沒收財產規定 1。因應該命令的

制定，當局有需要把《 2007 年防止賄賂 (修訂 )條例草案》新

訂的第 4(2B)及 5(4)條關於行政長官索取或接受賄賂的罪行納

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附表 2 內。此舉是讓香港特

區政府可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向法庭申請命令，

以凍結、扣押及沒收來自這幾類貪污罪行的得益或財產。  

(B)  對公眾可能有的看法的回應  

4.  我 們 曾 研 究 若 干 代 表 團 體 ／ 委 員 在 法 案 委 員 會 先 前 會 議

上提出的建議 2，該等建議都是基於有意見認為廉署未必會獨

立及公正地對行政長官進行調查而提出的。廉署自一九七四

年成立以來，一直以獨立、公平及保密的方式進行調查，市

民亦認同這點。《防止賄賂條例》若干條文對行政長官的適

用問題小組委員會部分成員曾經表示，由於廉署在執行調查

職務方面具備經驗及專業知識，他們對廉署的工作有信心。

雖然《基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廉署對行政長官負責，但

他們並不反對由廉署處理或調查任何針對行政長官的貪污指

控，因為廉署是對行政長官一職而非擔任該職位者負責。有

鑑於此，似乎公眾應會認同廉署可以及將會獨立及公正地對

行政長官涉嫌犯罪進行調查，情況與調查其他市民涉嫌犯罪

一様。  

                                                 

1  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三十一條，締約國須在本國法律制度的範圍內盡最大可能採

取措施，辨認、追查、凍結、扣押和最終沒收貪污所得。  
2  有關建議包括：  

( a )  設 立 獨 立 的 辦 事 處 ／ 機 構 就 針 對 行 政 長 官 的 貪 污 投 訴 進 行 調 查 或 監 督 有 關 的 調 查 工 作

(包括向律政司司長建議應否提出檢控 )；  
(b )  如有人投訴行政長官貪污，安排政務司司長等人臨時代理行政長官的職務；  
( c )  訂明如有人投訴行政長官貪污，廉署不應對行政長官報告；以及  
(d )  規定不論廉署的調查是否顯示表面證據成立，廉政專員須把所有針對行政長官的貪污投

訴轉介律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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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雖 然 公 眾 對 廉 署 的 工 作 大 致 具 有 信 心 ， 但 部 分 委 員 認 為

公眾可能覺得廉署因為《基本法》第五十七條 3 而不會獨立及

公平地對行政長官涉嫌犯罪進行調查。就此，我們重申《 基

本法》第五十七條 實際上確立了廉署的獨立性 ，而廉 政 專 員

是 對 行 政 長 官 一 職 而 非 擔 任 該 職 位 者 負 責 。 《 基 本 法 》    
第五十七條不會 造成賦權在任行政長官干預廉署調查針對他

的貪污投訴的情況。因此，如擔任行政長官一職者指示廉政

專員向他披露針對其本人的貪污投訴或調查的細節，廉政專

員並沒有責任遵從這項指示，因為行政長官不可能合法地作

出上述指示。  

(a)  由首席法官擔任主席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6.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九 )項已就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

或瀆職行為的投訴，訂明特別的調查及彈劾機制。如立法會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通 過 動 議 ， 委 托 終 審 法

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及擔任主席，調查委

員會將對行政長官進行彈劾程序下的調查。  

(b)  廉署進行的獨立調查  

7.  正 如 先 前 所 作 解 釋 ， 在 法 律 和 制 度 上 均 有 妥 善 的 保 障 措

施，確保廉署進行的調查獨立及公正 (詳情見附件 B )。指稱一

旦投訴對象是行政長官，廉署便不會及不能獨立及公正地進

行調查，並無理據支持。  

(c)  有關建議可能引起的問題  

8.  我 們 知 悉 ， 香 港 律 師 會 曾 建 議 成 立 一 個 由 退 休 法 官 擔 任

主席、成員包括廉署人員的獨立專責委員會，負責就投訴行

政長官貪污的個案進行調查。香港大律師公會曾建議設立獨

立大律師辦公室，進行調查或監督由廉署進行的調查，並匯

報 調 查 結 果 和 提 出 建 議 (包 括 建 議 應 否 提 出 檢 控 )。 一 名 委 員

也建議：  

                                                 

3  《基本法》第五十七條訂明，廉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廉政公署條例》第 5(2 )
條亦有同樣規定，訂明除行政長官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其他人指示和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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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如有人投訴行政長官貪污，應安排政務司司長等官員

臨時代理行政長官的職務；  

z 規定不論廉署的調查是否顯示表面證據成立，廉政專

員 須 把 所 有 針 對 行 政 長 官 的 貪 污 投 訴 轉 介 律 政 司 司

長；以及  

z 訂明如有人投訴行政長官貪污，廉署不應向行政長官

報告。  

9 .  我們認為這些建議會引起下述問題：  

z 成 立 另 一 機 構 進 行 調 查 ， 會重複或削弱根 據 《 基 本

法》第七十三條第 (九 )項成立由首席法官擔任主席的

調查委員會的職能； 

z 賦 權 獨 立 大 律 師 辦 公 室 就 是 否 提 出 檢 控 一 事 作 出 建

議 ， 絕 不 恰 當 。 此 舉可能會削弱律政司司長作為檢

控當局的憲法職能，而《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這

項職能不受任何干涉；  

z 根據《廉政公署條例》，廉署必須履行職責，調查任

何涉嫌或被指稱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所訂的罪行。

成立另一調查機構，可能會影響廉署履行其法定職責

(詳情見附件 B )；  

z 《基本法》第五十三條已容許作出臨時安排，以應付

行 政 長 官 暫 時 無 力 履 行 職 務 的 情 況 。 《 基 本 法 》   
第五十三條或整體《基本法》的原意是否在凡有針對

行政長官的貪污投訴時禁止擔任行政長官一職者履行

行政長官的職務，以及在此情況下行政長官是否確實

暫時無力履行職務，實有疑問；  

z 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享有獨特的憲制地位。他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基本法》第四十三條 )及
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
假若純粹因為接到指稱行政長官貪污的投訴而禁止行

政長官履行其職務，這與“假定無罪”原則的精神不

符，絕不恰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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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基本法》已訂明律政司司長作為檢控當局的憲法職

能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 )，以及政務司司長等官員

臨 時 代 理 行 政 長 官 職 務 的 機 制 ( 《 基 本 法 》        
第 五 十 三 條 )。 此 外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亦已就處理行政長官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機制訂定

條 文 。 假 若 以 一 般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形 式 處 理 基 本 上 與

《基本法》訂明事項相同的立法建議，絕不恰當。  

(d)  廉署是進行調查的最適當機關  

10.  考 慮 到 廉 署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過 往 佳 績 ， 加 上 《 基 本 法 》   
第五十七條的詮釋，以及已有妥善保障措施以確保調查工作

獨立公正，我們強烈認為廉署是調查行政長官涉嫌觸犯貪污

罪行的最適當機關。有關調查工作應受現有的機制規管，情

況 一 如 處 理 針 對 其 他 社 會 人 士 的 貪 污 投 訴 一 樣 (詳 情 見附件

B )。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行政署  
律政司  
二零零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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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 2007 年防止賄賂 (修訂 )條例草案》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由政務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在英文文本中  —  

 ( a )  在標題中，刪去“ S e c t i o n”而代以

“ S e c t i on s”；  

 ( b )  刪去“ i s  a d d e d”而代以“ a r e  a d d e d”。  

5  在緊接建議的第 31AA 條 之 後 加 入  —  

 “ 31AB.  立 法 會 議 員 等 披 露 根 據  
 第 31AA 條 收 取 的 資 料  

   ( 1 )  儘 管 第 30 條 另 有 規 定 ， 立 法 會 議 員

可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或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而

向秘書長披露任何根據第 31AA 條 收 取 的 資 料 。  

   ( 2 )  儘 管 第 30 條 另 有 規 定 ， 秘 書 長 如 信

納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或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有

合 理 需 要 向 任 何 受 僱 於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的 職 員 披 露 任

何 根 據 第 ( 1 )款 收 取 的 資 料 ， 則 秘 書 長 可 在 得 到 立

法會主席事先批准下，向該職員披露該等資料。  



   ( 3 )  立 法 會 主 席 除 非 信 納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或 為 使 立 法 會 能 考 慮 是 否 根 據 《 基 本 法 》

第 七 十 三 條 第 (九 )項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 有 合 理 需 要 根

據 第 ( 2 ) 款 作 出 某 項 披 露 ， 否 則 不 得 批 准 該 項 披

露。  

   ( 4 )  在 本 條 中 ， “ 秘 書 長 ” ( S e c r e t a r y  
Gene ra l ) 具 有 《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條 例 》

(第 443 章 )第 2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6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6 .   其 他 的 指 明 的 罪 行  

 

 

  ( 1 )  《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

(第 455 章 )附 表 2 現 予 修 訂 ， 在 第 9 段 中 ， 廢

除  —  

 “  第 5 ( 1 )條  為 合 約 事 務 上 給 予 協 助 等

而作的賄賂”  

  而代以  —  

 “  第 4 (2A)條  賄賂行政長官  

  第 4 (2B)條  以 行 政 長 官 身 分 索 取 或 接

受賄賂  

  第 5 ( 1 )條  為 合 約 事 務 上 給 予 協 助 等

而 向 公 職 人 員 作 的 賄

賂”。  

   ( 2 )  附 表 2 現 予 修 訂 ， 在 第 9 段 中 ，

在  —  

 2 

 



 “  第 5 ( 2 )條  以 公 職 人 員 身 分 為 合 約 事

務 上 給 予 協 助 等 而 索

取或接受賄賂”  

  

  之後加入  —  

 “  第 5 ( 3 )條  為 合 約 事 務 上 給 予 協 助 等

而 向 行 政 長 官 作 的 賄

賂  

  第 5 ( 4 )條  以行政長官身分為合約事

務上給予協助等而索

取或接受賄

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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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確保調查的獨立性的保障措施  

(A)  法律上的保障  

法例規定廉署必須進行調查  

¾ 根據《廉政公署條例》第 12(b)( i i )條，廉政專員必須履行

職 責 ， 調 查 任 何 涉 嫌 或 被 指 稱 觸 犯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所

訂的罪行。他有責任調查任何人 (包括行政長官 )涉嫌觸犯

的 貪 污 罪 行 。 廉 政 專 員 如 蓄 意 終 止 或 干 預 針 對 行 政 長 官

的 調 查 ， 不 誠 實 地 讓 後 者 獲 益 ， 即 觸 犯 擔 任 公 職 時 行 為

失當的罪行。  

法例禁止廉署作出披露  

¾ 法例禁止廉署向行政長官披露他涉及某宗貪污投訴／調查

或有關該宗投訴／調查的任何細節。廉政專員如無合法權

限或合理辯解而向行政長官披露他正被廉署調查或有關調

查的任何細節，即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30 條 1所訂罪

行。此外，《官方機密條例》第 17 條 2禁止披露阻礙防止

或偵查罪行，或阻礙拘捕或檢控疑犯的資料。廉政專員如

違 反 以 上 所 述 ， 不 論 是 受 命 於 行 政 長 官 抑 或 出 於 自 己 意

                                                 

1  《防止賄賂條例》第 30 條訂明，任何人明知或懷疑正就任何被指稱或懷疑已觸犯的

《防止賄賂條例》第 II部所訂罪行進行調查，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不得：  

(a)  向該項調查的標的之人 (受調查人 )披露他是該項調查的標的此一事實或該項調查

的任何細節；或  

(b)  向公眾或任何其他人士披露該受調查人的身分或該受調查人正受調查的事實或

該項調查的任何細節，除非及直至受調查人已被逮捕或出現第 30(2)條所述的任

何其他情況。這項禁止披露資料的規定同樣地適用於廉政專員及任何其他人。

廉政專員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向行政長官披露他正被廉署調查或有關調

查的任何細節，即觸犯第 30 條所訂罪行。  

2  《官方機密條例》第 17 條訂明，屬或曾經屬公務人員的人如在沒有合法權限的情況

下，披露阻礙防止或偵查罪行，或阻礙拘捕或檢控疑犯，並憑藉他作為公務人員身分

而由或曾經由他管有的資料、文件或其他物品，即屬犯罪。根據《官方機密條例》第

21(1)條的規定，如公務人員按照其公務上的職責作出披露，該項披露即屬在合法權限下

作出，亦僅在該等情況下該項披露方屬在合法權限下作出。如廉政專員向行政長官披露

他涉及某宗貪污投訴或有關該宗投訴的任何細節，會觸犯第 17 條所訂罪行，因為根據

第 17 條，這些是屬於 “阻礙防止或偵查罪行，或阻礙拘捕或檢控疑犯 ”範圍的資料，而

該等披露不能視為廉政專員按照其公務上的職責而作出。



願，也會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第 30 條及／或《官方機

密條例》第 17 條所訂罪行，他不可能以“合法權限或合

理辯解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30 條 )”或“合法權限

(根據《官方機密條例》第 17 條 )”作為免責辯護，因為

他當初定已知道行政長官向他發出的指示是違法的。  

法例禁止行政長官干預調查  

¾ 法 例 禁 止 行 政 長 官 干 預 廉 署 調 查 針 對 他 的 貪 污 投 訴 。 擔

任 行 政 長 官 一 職 者 如 向 廉 政 專 員 作 出 上 述 指 示 ， 其 行 為

可 能 等 同 濫 用 行 政 長 官 一 職 的 權 力 ， 這 會 構 成 普 通 法 中

有 關 擔 任 公 職 時 行 為 失 當 的 罪 行 。 視 乎 情 況 ， 這 亦 可 能

構 成 妨 礙 司 法 公 正 的 罪 行 ， 或 《 廉 政 公 署 條 例 》      
第 13A 條有關妨礙廉署人員執行職責的罪行。如廉政專

員 遵 從 違 法 的 指 示 ， 則 可 能 觸 犯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第 30 條及╱或《官方機密條例》第 17 條所訂罪行。  

¾ 雖 然 《 基 本 法 》 第 五 十 七 條 訂 明 廉 署 須 對 行 政 長 官 負

責 ， 但 行 政 長 官 如 濫 用 《 基 本 法 》 第 五 十 七 條 干 預 調

查 ， 而 其 行 為 構 成 普 通 法 中 有 關 擔 任 公 職 時 行 為 失 當 、

妨礙司法公正等的罪行，明顯屬於違法。  

(B)  制度上的保障  

¾ 正 如 廉 署 的 所 有 調 查 ， 就 針 對 行 政 長 官 涉 嫌 貪 污 的 投 訴

而 言 ， 如 廉 署 決 定 結 束 個 案 或 律 政 司 決 定 不 提 出 檢 控 ，

均會向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 )提交詳盡報

告 ， 以 供 討 論 。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知 名 的 非 官 方 人

士，負責確保所有貪污投訴 (包括針對行政長官的貪污投

訴 )均獲妥善處理。任何指稱行政長官涉嫌貪污的投訴不

會 亦 不 可 能 不 妥 善 處 理 。 因 此 ， 設 立 一 個 “ 監 察 ” 廉 署

調 查 工 作 的 組 織 ， 既 無 必 要 ， 亦 可 能 重 複 或 削 弱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角 色 。 事 實 上 ， 向 廉 署 提 出 針 對 行 政 長 官 的 貪 污

投 訴 的 人 士 ， 可 在 提 出 投 訴 之 前 、 之 後 或 同 時 向 立 法 會

提 出 相 同 的 投 訴 ， 只 要 他 沒 有 透 露 此 事 正 由 廉 署 調 查 即

可 。 這 項 “ 相 應 ” 安 排 會 有 效 阻 止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出 現 任

何隱瞞或濫權情況，因為這類不當行為必定很快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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